
 
 
 
 

 

高某诉南通市妇幼保健院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新生儿姓名无法协商确定不是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阻却要件 

 

关键词：行政 不履行法定职责 出生医学证明 新生儿姓名 有效身份证件 

 

基本案情 

 

高某诉称：高某与朱某剑登记结婚并生育一子，后经法院判决离婚后，高

某多次要求南通市妇幼保健院为婚生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均以朱某剑不配合为由拒绝。高某与朱某剑的婚生子至今未取得出生医学证明 

，严重影响孩子的上学和生活事宜。请求判令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出具母亲为高

某、父亲为朱某剑的出生医学证明。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辩称：根据国卫妇幼发[2013]52号等相关规范规定，首

次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时，签发机构必须审验新生儿父母有效身份证原件，并将

复印件存档。高某未能提供新生儿父亲的身份证原件，南通市妇幼保健院按照

规定不予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系依法行政而非不履行法定职责。请求驳回高某的

诉讼请求。 

 

第三人朱某剑述称：因高某未能就其对新生儿的取名形成一致意见，南通

市妇幼保健院未向高某出具出生医学证明体现了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如果新

生儿以朱姓取名，朱某剑即同意配合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否则不同意办理。请

求驳回高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25日，高某在南通市妇幼保健院产下一子。南

通市妇幼保健院向高某出具了《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记载了产妇

姓名高某的基本信息及新生儿性别等分娩信息，同时记载父亲姓名朱某剑及基

本信息。2016年9月，高某与朱某剑经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子随高某共同生活 

，该判决书载有朱某剑的身份信息。2018年1月，高某向南通市妇幼保健院申请

为其子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提交了《生育一孩服务通知单户口申报联》《 



 

 

 
 

分娩证明》《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民事判决书等材料。南通市妇

幼保健院答复高某需要提供朱某剑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否则不予办理。高某不

服，提起诉讼。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8）苏0611行初

251号行政判决：责令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为高某于 

2015年8月25日所生之子出具母亲为高某、父亲为朱某剑的出生医学证明。宣判

后，南通市妇幼保健院、朱某剑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8）苏06行终71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为新生儿命名直接关系到新生儿各项基本权利的获得 

，是新生儿父母应当履行的监护义务，不得随意抛弃或滥用。在新生儿父母无

法就新生儿姓名形成一致意见时，需要本着“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确立

选择规则。本案中，高某与朱某剑离婚后，新生儿随高某共同生活，高某将担

负起新生儿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的抚养、教育、保护等主要监护义务，朱某

剑则承担每月支付相应抚养费的法定义务。为新生儿命名作为监护义务的组成

部分，由于高某需要承担更多的抚养义务，在高某坚持由其为新生儿命名的情

形下，确定由高某为新生儿命名更为合理。朱某剑提出的新生儿当然随其姓氏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条关于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

规定不符，且与高某相较，人民法院并无应当采信朱某剑主张的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并未赋予医疗保健机构在出具出生医学证

明时应当审查新生儿父母对新生儿姓名是否达成合意的职责。南通市妇幼保健

院提出的提交新生儿父母身份证件原件才具有体现新生儿父母对申领出生医学

证明形成合意的主张为当事人增设了义务。本案中，朱某剑、高某经由法院判

决准许离婚，高某提交的生效民事判决书不仅确认了高某、朱某剑的身份信息 

，还对两人与婚生子的关系予以了司法确认，且该民事判决书中记载的朱某剑

的身份信息与南通市妇幼保健院提供给高某的《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 

》中的信息相同，完全可以满足核实确认朱某剑身份信息的需要，应当视为出 



 

 

 
 

具出生医学证明的条件已经具备。南通市妇幼保健院不予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

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为新生儿命名是其监护人的义务，不得随意抛弃和滥用。当新生儿父母无

法就新生儿姓名形成一致意见时，需要考虑新生儿的成长条件、受抚养及教育

情况，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综合选择确定为新生儿命名的主体。

相关法律规范要求，医疗机构签发出生医学证明需要申请人提交新生儿父母有

效身份证原件并留存复印件，其目的是审核确定新生儿父母的身份信息并以留

存复印件的形式作为备查需要。当新生儿父或母一方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另一

方身份证原件时，提供载有其身份信息的法院裁判文书，应当视为具有与身份

证原件同等的法律效力，医疗机构不能以未提供身份证原件为由拒绝签发出生

医学证明。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5条（本案适用的是2001年4月28日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23条 

 

 
 

一审：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8）苏0611行初251号行政判决 

（2018年8月6日） 

 

二审：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6行终711号行政判决 

（2019年1月21日） 


